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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儘快完善滲漏水法具體執行機制

《樓宇滲漏水爭議的必要仲裁制度》（下稱「滲漏水法」）於今年9月1
日起生效，截至9月27日，滲漏水仲裁中心共有4宗正在處理的仲裁個案，
均涉及賠償。世貿中心仲裁中心表示自「滲漏水法」生效日均接獲10多
宗相關查詢，主要涉及如何立案和所需文件等。根據樓宇滲漏水聯合處
理中心統計資料，截至今年9月29日，經滲漏水中心協調後，業主仍不履
行維修責任或合作義務的個案有2,883宗，預計未來市民申請仲裁解決滲
漏水爭議的需求大。

翻查房屋局的樓宇滲漏水聯合處理中心網頁，「滲漏水法」生效後網站
上的資訊比未有「滲漏水法」之前更少，甚至連曾經公佈的滲漏水檢測
技術人員名單資料亦被刪除，雖然合資格簽發滲漏水檢測報告的技術員、
自然人商業企業主或公司的名單，已於土地工務局及法務局網站公佈，
但兩個名單資料分別各有用途，並不能互相取代。

再者，居民遇上滲漏水問題，一般都會向房屋局統籌的樓宇滲漏水聯合
處理中心查詢，或到該網站查閱相關資訊。而樓宇滲漏水聯合處理中心
作為房屋局、土地工務局、市政署、衛生局及法務局組成的跨部門合作
機制，其目的是為輔助居民解決滲漏水問題，採取「一站式」方式處理
分層登記樓宇居民的求助，按各部門職能作出輔助，以及提供參考意見
以推動滲漏源頭單位業主進行維修等。但「滲漏水法」生效後，當局除
了未有將合資格簽發滲漏水檢測報告實體名單上載至樓宇滲漏水聯合處
理中心網站，更未有提供處理滲漏水爭議仲裁的相關資訊、立案所需文
件及程序等。本人過去亦收到大量未確定漏水源頭，或源頭單位不合作，
並由滲漏水中心一直跟進的滲漏水個案，但「滲漏水法」生效逾一個月，
滲漏水中心卻未有為個案提供進一步包括仲裁方式等建議，讓不少長年
受滲漏水之苦影響的居民仍在猶豫是否應透過仲裁處理滲漏水問題。此
外，亦有不少居民反映，擔心檢測費用的問題，希望政府可以提供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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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項目的收費標準範圍等資訊，作為市民在選擇檢測服務時參考的標
準。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翻查房屋局的樓宇滲漏水聯合處理中心網頁，「滲漏水法」生效後
網站上的資訊比之前更少，甚至連曾經公佈的滲漏水檢測技能培訓課程
的學員名單資料亦已被刪除。雖然法律規定仲裁用的檢測報告，必須由
已按第1/2015號法律的規定註冊的土木工程專業範疇的私營部門技術員，
又或政府委託進行滲漏水檢查的實體簽發，但整套法律均強調住戶得知
漏水情況後，應先行簡單排查及必要的溝通，才能進入仲裁程序，此階
段的檢測排查，由完成滲漏水檢測技能培訓課程的學員已完全可勝任及
參與，當局為何將原有在滲漏水中心網頁的「滲漏水檢測技能培訓課程
的學員名單」資料刪除？當局會否重新公佈有關名單，為未確定是否需
要仲裁的市民，提供具政府認可的檢測技術人員資訊作參考？

二、「滲漏水法」生效至今已經一個多月，世貿仲裁中心表示自「滲漏
水法」生效日均接獲10多宗相關查詢，主要涉及如何立案和所需文件等，
但相關資訊卻零散分佈在不同部門網站，如現時合資格簽發滲漏水檢測
報告實體名單只在土地工務局網站上公佈，而法務局雖有專題網站有介紹
「滲漏水法」的資訊，但一直負責輔助居民尋找滲漏水問題源頭的房屋
局滲漏水中心的網頁，新法生效後卻未有在網頁上提供市民最關注的處
理滲漏水爭議仲裁的程序、立案所需的文件等資訊，甚至連法務局專題
網站或土地工務局合資格簽發滲漏水檢測實體名單的連結都沒有，反映
當局在執行及推廣「滲漏水法」存在各自為政，房屋局樓宇滲漏水聯合
處理中心的網頁會否儘快整合及統一發佈不同部門有關「滲漏水法」的
資訊，方便有需要的居民查閱？

三、在法務局專題網站介紹滲漏水仲裁處理程序中並沒有提及樓宇滲漏
水聯合處理中心的角色，在新法生效後，房屋局滲漏水中心或相關部門，
有何實質有效機制協助未能通過協商檢測確定漏水源頭的個案，並由滲
漏水中心跟進的滲漏水個案作進一步處理？當局會否提供市場上主要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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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項目的收費標準範圍等資訊，作為市民在選擇檢測服務時參考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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